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第七⼗〸十五届会议(2016 年 4⽉月 18 至 27 ⽇日) 通过的意见

第 11/2016 号意见 事关于世⽂文 (中国)

（注：这⾥里翻译的是⼯工作组意见的节选。︒ CHRD翻译）

讨论情况

侵犯表达⾃自由

26.  中国政府没有反驳有关于世⽂文仅仅因为⾏行使思想和⾔言论⾃自由权利以及和平集会结社
权利⽽而遭到当局逮捕、︑拘留和判刑的看来证据确凿的指控。︒
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没有辩驳于世⽂文是因为⼈人权活动，特别是涉及2014年在河南省组织
“六四”和平纪念活动⽽而被逮捕的指控。︒

27.  考虑到⼯工作组不是第⼀一次处理此类案件，中国政府任意使⽤用刑法第291条“聚众扰乱
公共场所秩序 ”罪名，来对和平⾏行使⾔言论和结社⾃自由的⼈人权活动⼈人⼠士进⾏行控罪。︒特别
是，在其他类似案件中，对那些因违反刑法第291条⽽而被正式判刑的⼈人权活动⼈人⼠士，⼯工
作组发现也存在任意拘留问题。︒

28.  ⼯工作组认为，于世⽂文被剥夺⾃自由，是因为和平⾏行使⾔言论和结社⾃自由权利，⽽而这个权
利是《世界⼈人权宣⾔言》第19和20条所保证的。︒因此，对于世⽂文⾃自由的剥夺，属于⼯工作组
审查所提交案件的适⽤用类别中的第⼆二类情况。︒

侵犯获得公正审判、︑⾃自由、︑和⾃自身安全的权利

29. 中国政府没有提供有关于世⽂文被正式逮捕前曾在2014年5⽉月23⽇日至27⽇日在被禁⽌止会见
和剥夺通信权期间被监禁的情况。︒此外，中国政府没有否认关于于世⽂文在2014年5⽉月23
⽇日被逮捕后，在2014年9⽉月10⽇日才被允许第⼀一次会见律师。︒中国政府并且也没有否认在
2015年2⽉月27⽇日，代理律师又被拒绝会见被关押的于世⽂文。︒相反，中国政府仅仅回复⼯工
作组说，于世⽂文的辩护律师会见了五次。︒

30.  在此⽅方⾯面，⼯工作组重申，依照“在任何形式的拘留或监禁下的所有⼈人都应得到⼈人身保
护的原则”（⼈人身保护原则），被拘留者应有权获得律师的援助。︒当局应⽴立即告知被拘
留者在羁押后享有的权利并应该提供合理的设施让他⾏行使他的权利。︒另外，被拘留者应
有权联系和咨询律师，应被允许有充分的时间和律师咨询。︒

31.  “⼈人身保护原则”要求，任何形式的拘留都应该由司法或其他［独⽴立］部门来审理判
定，或是在这些部门的有效控制下进⾏行。︒此外，⼀一个⼈人在没有被给予⽴立即获得司法或其
他部门听证机会的情况下，不应该被拘留。︒“⼈人身保护原则”所强调的“司法或其他部门”
指的是⼀一个在法律之下、︑其地位和职权应该为其提供最⼤大可能的中⽴立性和独⽴立性保证的



司法或其他部门。︒

32.  与这些规定相背，对于世⽂文的拘留并不在司法或其他中⽴立和独⽴立的部门的管控下。︒
相反，他被拘留和逮捕是由区⼈人民检察院批准的。︒的确，因检察院是负责起诉的，不能
够被认为是独⽴立和中⽴立的机构。︒并且从检察院在2 0 1 4年5⽉月逮捕他以来，超过了1 5个
⽉月，于世⽂文都无法接触司法或其他中⽴立和独⽴立的机构。︒

33.  ⼯工作组认为，在这个案件中，因严重不遵守由《世界⼈人权宣⾔言》第9、︑10条和“⼈人身
保护原则”第4、︑11、︑17、︑18条所确⽴立的有关公平审判和⾃自由与⼈人身安全权利的国际的⼈人
权标准，可以确定对于世⽂文⾃自由的剥夺属于任意性质。︒由此，对于世⽂文⾃自由的剥夺，属
⼯工作组审查所提交案件的适⽤用类别中的第三类情况。︒

处理 
34. 根据以上所述，⼯工作组提出以下意见：
由于违背《世界⼈人权宣⾔言》第9、︑10、︑19、︑20条和“⼈人身保护原则”第4、︑11、︑  
17、︑18条，于世⽂文被剥夺⾃自由属任意拘留，属于⼯工作组审查所提交案
件的适⽤用类别中的第⼆二和第三类。︒

35.  根据以上意见，⼯工作组要求中国政府对于世⽂文的情况采取必要措施予以补救，使之
符合《世界⼈人权宣⾔言》和“⼈人身保护原则”所确⽴立的标准和规则。︒

36. ⼯工作组认为，综观这个案件的情节，适当的补救措施应是释放于世⽂文。︒

37.  依照⼯工作修正办法第33（a）条款，⼯工作组认为可以把此案件作为酷刑和不⼈人道待遇
的指控，提交给禁⽌止酷刑特别报告员以采取适当的⾏行动。︒

 


